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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適措施與成果

為提升國家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2023年氣候法通過後，環境部提出行動綱領

作為我國推動調適行動之總體框架，持續修訂

國土利用相關法規，並推動及檢討「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5.3.1 調適計畫推動沿革與架構

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源自於 2009年

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

會）邀請相關部會、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及

產業界代表成立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陸續召開專

案小組、審訂小組會議、區域座談會及全國

氣候變遷會議，廣徵各界意見凝聚共識，並

於 2012年 6月 25日奉行政院核定「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參考世界各國作為並

考量我國環境的特殊性與歷史經驗，選定受 8

個調適領域訂定相關策略，並落實執行的推動

機制與配合措施，續於 2014年 5月 22日奉

行政院核定，會同各部會共同推動「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年）」。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下稱溫管

法）於 2015年 7月 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續

依法制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重

申調適 8領域之重要性並提出因應策略，為

我國調適政策的指導原則。

2023年 2月 15日總統公布將溫管法修正

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下稱氣候法），環境

部依據氣候法之氣候變遷調適專章，並參酌前

2期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及問題檢討，與各部會

共同研擬「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

115年）」。「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年）」以「能力建構」領域為推動

主軸，包含「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

資料來源：國科會與環境部，「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現象、衝擊與調適」，2024 年。

圖 5.2.14 城鄉土地利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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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防護區
為更有效因應海岸侵蝕，暴潮溢
淹、洪犯溢淹等衝擊，需考量社會
經濟脆弱度因素進行土地利用空
間發展型態整理規劃。

海洋海岸資源地區
保護區、保留區、保育區等生態資
源降低及棲地環境破壞，建議未來
可持續投入考量長期氣候變遷影
響。

水資源及水患
淹水、缺水、流域系統衝擊、然而國內仍多關注於都市土地利用與淹水損失
間關聯性，較少針對都市土地空間分布對淹水實際影響進行探討。

維生基礎設施
須防範路犯隆起、邊坡災害、道路淹水；電力部門水資源
供應不穩、再生能源開發地理區位及環境不適當等，並應
考量社會經濟構面，評估弱勢族群之社會脆弱度。

脆弱族群
永久性遷移，暫時性避難，未來應持續提供對社會脆弱度的
重視，避免衍生更嚴重的脆弱度及觸發不當調適風險。

山坡地
須調適土石流、崩塌潛勢區位、土砂災害
運移變遷、具災害風險的坡地利用型態
等，並加強考量氣候變遷下坡地崩塌危
害因子之衝擊及風險。

環境敏感地區
建議各環境免敢趨依循尚未法令及
計畫指導，將考量現況的保護及保
育工具，推展為轉型式調適策略。

鄉村農地與生物多樣性
需因應淹水潛勢、高低溫與乾旱、農產業風
險、並建立農產業風險地圖，用以檢視氣候
變遷衝擊對農產業的可能影響程度。


